附 件1 

2024年度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考核方案

一、考核依据
本次考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印发〈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3〕120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延安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年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
二、考核内容
(一)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情况。 主要考核采购组织程序、信息发布、专家抽取等环节政策执行情况。
(二)采购方式、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包括是否按规定的 采购方式执行，是否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擅自改变采购方式；是否依法公告采购信息，是否依法进行资格审查，信息公告的形式、招标文件的发放以及对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违规收费，开标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依法组织评标、谈判和询价，是否依法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和通知，是否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是否侵占、挪用投标保证金等情况。
(三)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采购文件编制。是否依法接受采 购人委托代理集中采购目录项目的采购，是否擅自提高采购标 准，是否将采购人委托的采购项目擅自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采购文件是否存在限制性和倾向性；是否根据政府采购政策、采购预算、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采购需求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评审因素是否细化量化等。
(四)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包括是否建立岗 位工作纪律要求，工作岗位设置是否合理，管理操作环节是否权责明确，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体系。是否定期进行内部培训和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
(五)基础工作情况。政府采购文件档案管理制度是否规范 有序，归档资料是否齐全、及时；采购信息发布率，招标文件、 招标结果和合同保管率，有关报表数据是否及时、准确等。
(六)受理质疑案件的答复处理情况。是否健全质疑管理和 答复机制，质疑答复是否在规定时限办结等。
(七)采购价格、采购质量、资金节约率情况。包括实际采 购价格是否低于采购预算和采购预算的节约率。
(八)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包括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 组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是否依委托协 议参与合同履约验收。
(九)集中采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情 况。是否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包括是否制定廉洁自律规定，是否有接受采购人或供应商宴请、旅游、娱乐的行为，是否有接受礼品、回扣、有价证券的行为，是否在采购人或供应商处报销应该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其他不廉洁行为等；是否开展内部培训等。
(十)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落实情况，包括是否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规定。支持创新、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落实情况。
(十一)采购人的评价。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按照委托协议约定的事项完成采购项目，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参与合同的验收，以及采购人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十二)供应商的评价。是否公平、公正对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是否为供应商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服务，以及供应商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
(十三)评审专家的评价。是否充分保障评审专家政府采购活动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评审权、表决权等),以及评审专家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效率、工作人员态度的评价等。
三、考核方式
考核采用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和自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一)定性考核包括：一是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章情况；二是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三是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落实情况；四是集中采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等情况；
(二)定量考核包括：一是政府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执行情 况；二是基础工作及质疑满意答复情况；三是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价格、资金节约率和合同签订及履约执行等情况；
定量考核的指标内容包括：
1.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公开的项目数量÷受托采购项目数量 ×100%
2.采购金额增长率
采购金额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 购金额)÷上年度完成的采购金额×100%
3.采购批次增长率
采购批次增长率=(本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 购批次)÷上年度完成的采购批次×100%
4.资金节约率
采购资金节约率=节约额÷采购预算×100%
节约额=采购预算-实际采购金额 
5.质疑答复满意率
质疑答复满意率=(1-答复质疑后被有效投诉的次数÷被质 疑的次数)×100%
四、考核时间安排
考核工作时间自2025年4月15日至5月20日结束。 
第一阶段：考核准备（4月15日-4月30日）
明确考核工作的有关事项和要求，抽调人员组成考核组。
第二阶段：自查（5月1日-5月10日）
先行自查，将《2024年度已完成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情况表》和自查报告书面报考核组，并做好有关考核所需采购项目文件、数据及资料的整理工作，准备接受考核。
第三阶段：现场检查（5月11日-5月16日）
考核组进行现场检查，听取情况汇报，抽查相关资料并核实情况 。
第四阶段：整理报告（5月17日-5月20日）
[bookmark: _GoBack]考核组根据考核情况形成书面考核意见，形成书面考核报告。考核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考核的期间、考核的范围、考核的项目、定性与定量考核的综合评判情况、考核的结果，并附集中采购机构的自查报告以及财政部门自行收集的相关资料。
五、公布考核结果
通过考核，形成正式书面考核报告，及时如实公布考核结果，并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开。对考核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在规定时间报告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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